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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萝岗区）云埔一路一号之二公司会议

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7,286,50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75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由公

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董事林瑞荣、

江胜宗、刘焕章、林仁宗，独立董事何贤波、黄颖聪现场出席会议，董事李金发、林材
波，独立董事何志儒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其中任建军现场出
席会议，龚冠华、吴最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义华出席会议；高管萧志仁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4、议案名称：公司 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5、议案名称：公司独立董事 2019 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203,106 99.9675 83,400 0.0325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聘任 2020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及内控审计机构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8、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7,152,406 99.9478 134,100 0.0522 0 0.0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9.01 关于换届选举林瑞荣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2 关于换届选举江胜宗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3 关于换届选举刘焕章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4 关于换届选举林材波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5 关于换届选举李金发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9.06 关于换届选举林仁宗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 否 当
选

10.01 关于换届选举何贤波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0.02 关于换届选举黄颖聪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0.03 关于换届选举何志儒为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独立董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 否 当
选

11.01 关于换届选举龚冠华为公司第五届监
事会非职工监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11.02 关于换届选举吴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非职工监事 256,629,108 99.744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
配的方案 1,041,106 92.5834 83,400 7.4166 0 0.0000

9.01 关于换届选举林瑞荣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2 关于换届选举江胜宗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3 关于换届选举刘焕章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4 关于换届选举林材波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5 关于换届选举李金发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9.06 关于换届选举林仁宗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1 关于换届选举何贤波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2 关于换届选举黄颖聪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0.03 关于换届选举何志儒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67,108 41.5389

11.01 关于换届选举龚冠华为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67,108 41.5389

11.02 关于换届选举吴最为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467,108 41.5389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程益群、高毛英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程序和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董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董事对豁免董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现场结合通讯投票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九名，实际出
席会议的董事九名，其中董事林瑞荣、江胜宗、刘焕章、林仁宗、何贤波、黄颖聪现场
出席会议进行表决，董事林材波、李金发、何志儒以通讯方式参与会议进行表决。 会
议由董事长林瑞荣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林瑞荣先生为公司董事长。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志儒、黄颖聪、林材波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并由何志儒担任主任委员。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议案》。
公司董事会选举何贤波、何志儒、刘焕章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并由何贤波担任主任委员。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江胜宗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林仁宗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萧志仁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陈义华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9 票，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出席会议的独立董事对上述第四、五、六、七项高级管理人员聘任议案，发表了

同意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5 日
附：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江胜宗先生，男，1967 年 8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东海大学化工系毕业，自

2000 年起先后担任公司生产部协理、副总经理，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
林仁宗先生，男，1963 年 2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台湾中原大学化工系毕业，自

1998 年起先后担任公司技术部高专、处长、副理、经理、协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
理。

萧志仁先生，男，1975 年 6 月出生，中国台湾籍，美国德州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2004 年 8 月至 2014 年 10 月于宏仁企业集团财务部先后担任组长、副经理、经理职
务，2014 年 10 月起至今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陈义华先生，男，1980� 年 2� 月出生，中国籍，大学本科学历，2005� 年起任 宏仁
企业集团行政中心法务，2012� 年至 2018 年 11 月任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2018 年 12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在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向公司全体监事及有关人员发出“关于召开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监事对豁免监事会召开通知期限均无异议。

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结束
后，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际出席会
议的监事三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任建军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议案》。
监事会选举任建军先生为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议案表权情况：本议案有效表权票 3 票，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宏昌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5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5月 1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松林路 357号通茂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66,977,19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2.355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俞倪荣先生主持，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5 人，出席 4 人，董事长俞倪荣先生、董事卢奋奇先生、董事张辉先

生、独立董事刘文新先生出席会议；独立董事郝军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顾铁军先生出席会议；公司财务总监李存龙先生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2、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3、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及《上海宏达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4、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5、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6、议案名称：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8、议案名称：关于核定公司董事、监事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66,977,090 99.9999 100 0.0001 0 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166,621,008 100 0 0 0 0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0 0 0 0 0 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356,082 99.9719 100 0.0281 0 0

其中:市值 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105,300 99.9051 100 0.0949 0 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250,782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上海宏达矿业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度内部
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356,082 99.9719 100 0.0281 0 0

7 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356,082 99.9719 100 0.0281 0 0

8 关于核定公司董事、监事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356,082 99.9719 100 0.0281 0 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 7为特别决议议案，该议案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议案 4、议案 7、议案 8 为需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议案，上述议案已经持股 5%以下

的中小投资者单独表决并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国庆 张新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宏达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 年 5 月 14 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厦门市思明区宜兰路 1 号九牧王国际商务中心五楼

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2,628,5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3.5470

注：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表人数为 16 位， 其中一位股东使用两个账户进行投
票。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林聪颖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2 人，监事陈爱华女士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吴徽荣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19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2、议案名称：201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3、议案名称：201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4、议案名称：201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017 99.9982 7,400 0.0017 100 0.0001

5、议案名称：关于 201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 2019 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017 99.9982 7,400 0.0017 100 0.0001

7、议案名称：关于授权董事长、总经理办理银行授信申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8、议案名称：关于 2020 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509,817 99.9719 7,400 0.0017 111,300 0.0264

9、议案名称：关于终止设计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并将剩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10、议案名称：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进行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2,621,117 99.9982 7,300 0.0017 100 0.0001

11、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1,298,740 99.6853 1,218,477 0.2883 111,300 0.026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 2019 年度利润
分配的预案 23,402,977 99.9684 7,300 0.0312 100 0.0004

8 关于 2020 年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3,291,677 99.4930 7,400 0.0316 111,300 0.4754

9

关于终止设计研发
中心建设项目并将
剩余募集资金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议案

23,402,977 99.9684 7,300 0.0312 100 0.0004

10
关于使用自有闲置
资金进行投资理财
的议案

23,402,977 99.9684 7,300 0.0312 100 0.0004

11
关于为控股孙公司
提供担保额度的议
案

22,080,600 94.3197 1,218,477 5.2049 111,300 0.475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无特别决议议案， 本次会议审议的十一项议案均获得通

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车千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法》、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有效的
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九牧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5 月 15 日

本公司董事会 、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

睿祺”）为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持股 5%以上
大股东，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23,191,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06%，该股份
来源于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君睿祺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的特定股东北京
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君联茂林”）为一致行动人，君
联茂林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股份 6,032,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2%。 君睿祺及
君联茂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9,223,86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38%。

公司于 2019 年 11 月 9 日在指定媒体披露《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19-064）。 君睿祺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
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1,80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其中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7,266,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59%；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 14,535,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 君联茂林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5,671,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其
中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不超过 1,891,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41%；通过大宗交
易减持不超过 3,78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83%。

君睿祺及其一致行动人君联茂林拟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27,472,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6.00%。（若此期间公司有送股、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
项，则该数量进行相应处理）。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1%； 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 减持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并遵守任意连续 90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
的 2%，减持价格将按照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2019 年 12 月 12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9-066）及《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19-067），2019 年 9 月 19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0 日期间， 君睿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300,077
股，该次权益变动后，君睿祺持有公司股份 22,891,250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93%；
君联茂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438,395 股， 该次权益变动后，
君联茂林持有公司股份 5,952,61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3000%。 该次权益变动后，君
睿祺和君联茂林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8,843,8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6.2993%。

2020 年 1 月 9 日，公司在指定媒体披露《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01）及《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告编号：2020-002），2019 年 12 月 11 日至
2020 年 1 月 7 日期间， 君睿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
份 4,690,100 股，该次权益变动后，君睿祺持有公司股份 18,201,150 股，占公司总股
本 3.9750% ； 君联茂林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60,200 股，该次权益变动后，君联茂林持有公司股份 4,692,415 股，占公司总股本
1.0248%。该次权益变动后，君睿祺和君联茂林持股比例减至 5%以下，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22,893,565 股，占公司总股本 4.9998%。

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收到股东君睿祺出具的《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及股东君联茂林出具的《北京君联茂林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 截止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君睿祺及君联茂林在本次减持计划期间已累计减持 17,203,794 股，约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3.7572%。 其中，君睿祺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 3,412,294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745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其持
有的公司股份 10,050,000 股， 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2.1949%。 君联茂林通过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 871,5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1903%；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累计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870,000 股，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6268%。 本次减持
计划期限已届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上非第一大股
东 23,191,250 5.06% IPO前取得：

23,191,250股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以下股东 6,032,615 1.32% IPO前取得：6,032,615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
原因

第一组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3,191,250 5.06% 同一私募基金管理

人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032,615 1.32% 同一私募基金管理

人

合计 29,223,865 6.38% —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4 日收到了上海
证券交易所出具的上证公函【2020】0492 号《关于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
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
经对你公司 2019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7.1条规定，请你
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关于行业及公司战略规划
1.近年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相继发布文件推进风电向低补贴、无补贴方向逐步有

序发展。 同时公司年报披露，宁夏国博、新疆嘉泽多数项目免征企业所得税期限已到期，
公司应交税费期末余额同比增长 215.76%。 请公司审慎分析近期政策对行业竞争格局的
影响，并结合公司行业地位、核心竞争力说明相关政策对公司经营情况、应收账款周转、
资金状况等事项的影响，公司具体应对措施，并充分提示风险。

2.年报披露，根据《公司 2018-2020 年发展战略规划纲要》，公司力争到 2020 年末资
产规模突破 200 亿元，新能源并网容量达到 2,000,000 千瓦。 同时，年报披露，截至 2019
年末，公司总资产余额 91.28亿元，新能源并网容量为 1,100,875 千瓦。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截至目前公司在建项目及收购项目的名称、并网容量、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2）结合
前述内容及公司资金状况、负债结构、融资渠道说明 2020 年底实现战略目标的可行性，
并提示相关风险。

二、关于财务信息
3.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签订三项融资租赁协议，分别为（1）2019 年 5 月 10 日，公

司与出租人华润租赁公司、供货人天源科创签订合同，合同约定风电设备购买价款 2 亿
元，融资租赁成本 2 亿元；（2）2019 年 6 月 25 日，公司与出租人华润租赁公司、供货人天
源科创签订合同，合同约定风电设备购买价款 4亿元，融资租赁成本 4亿元:（3）公司与出
租人中国电建租赁公司、供货人山东电力建设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约定风电设备购买价
款 2.2 亿元，融资租赁成本 2.2 亿元。 报告期内，按照公司支付申请，出租人已支付货款
3.4亿元，其中向天源科创支付货款 2亿元，但租赁物尚未到货。 据此，公司分别确认其他
非流动资产（预付款）和长期应付款。 请公司补充披露：（1）截至目前上述租赁物是否到
货；（2）公司预付比例较高，且部分预付期限近 6 个月，请结合主要合同条款，说明以上交
易是否属于融资租赁，是否与行业惯例存在重大差异，并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会
计准则；（3）年报同时披露，天源科创为公司主要供应商和运营商，请说明公司向天源科
创提前近 6个月大比例预付货款的原因及合理性，与行业惯例是否存在重大差异。 请会

计师发表意见。
4.年报披露，报告期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 14.94 亿元，计提坏账准备 1708.11 万

元，其中电费收入计提比例为 1.14%。年报同时披露，因执行新金融工具准则，报告期初公
司应收账款较 2018年末调增 344.44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应收账款确认依据、
审计程序等说明应收账款确认是否准确、审慎；（2）报告期初调增应收账款的原因及合理
性；（3）结合应收账款历史回款情况和逾期情况，说明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5.年报披露，公司终止确认期末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银行承
兑票据 2.1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以上票据的承兑银行，并结合承兑银行历史信用情况说
明公司支付票据的义务是否全部解除，前述票据是否符合终止确认条件。

6.年报披露，公司受限资产年末账面价值 65.86 亿元，涉及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固定
资产及无形资产。 请公司逐项列示受限金额占对应科目期末账面价值的比例、受限状况，
并说明对公司生产经营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影响，并充分提示风险。

7.年报披露，公司与运营商建立了以发电量为基础的考核体系。 报告期内，公司发电
量同比增长 4.65%，运维费用同比增长 8.66%。 请公司补充说明：（1）报告期内公司运维费
用增长速率大幅高于发电量增速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相关设备年限、运维情况等说
明公司设备是否存在明显老化等减值迹象，公司减值计提是否充分。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8.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000 万元，收到其他与
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00万元，均为往来款。 请公司补充说明以上款项的形成原因、往
来目的，是否涉及关联方。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
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到本问询函后立即披露，并于 2020 年 5 月 25 日之前，披露对本问询函
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相关人员准备《问询函》的回复工作。 公司
将根据《问询函》的要求，尽快就上述事项予以回复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为 www.sse.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宁夏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二 O 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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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 减持价格区间
（元 /股） 减持总金额（元） 减持完成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前持股比例

天津君睿祺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13,462,294 2.9401% 2019/12/10～

2020/5/13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49.68－71.38 797,910,408.45 未完成：8,338,706股 9,728,956 2.1248%

北京君联茂林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741,500 0.8171% 2019/12/10～

2020/5/13
集中竞价交易、
大宗交易 49.68－71.39 217,338,137.80 未完成：1,929,500股 2,291,115 0.5004%

注：
1、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的，减持期限为 2019 年 12 月 2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
2、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减持期限为 2019 年 11 月 14 日至 2020 年 5 月 13 日。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广州金域医学检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5/15


